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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应急救灾物资标识推广使用指南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各级应急救灾物资管理，规范应

急救灾物资标识，制定本指南。 

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应急救灾物资，是指为有效应对自

然灾害所必需的受灾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物资。 

第三条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（以下简称标识），融合了

红色飘带意象和应急管理部英文首字母缩写“MEM”，造型

为“MEM”三个字母的变体，同时内嵌三个心形，寓意党和

政府与受灾群众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、同甘共苦、顽强拼搏

的团结救灾精神。标识以中国红为主基调，寓意关爱、祥瑞、

希望，整体如三叶草造型，象征蓬勃的生命力、幸运和吉祥，

底部呈“人”字形，寓意应急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

至上，“应急救灾”字体颜色为“应急蓝”，象征保障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决心。 

第四条 标识颜色分为彩色和白色两个版本，根据场景

需要选择使用，也可视情进行反白处理等特殊印刷工艺。 

第五条 标识图案可单独使用，在特定面积内，设其高

度为 1，则标识高度比例为 0.6；搭配“应急救灾”字样使

用时，标识高度比例为 0.8。实际使用时，应协调布局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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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识留出足够空间，根据场景不同，尺寸、字号匹配调整。 

第六条 标识可用于以下场景： 

1.印制于各级采购的应急救灾物资及包装箱表面醒目

位置； 

2.印制于各级应急物资调运车辆标识； 

3.各级应急物资储备库（点）印制、悬挂、张贴； 

4.各地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物资存放点； 

5.灾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； 

6.各级应急物资保障队伍标识； 

7.其他适宜统一标识形象场景。 

第七条 全国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为该标识的受权使用

人，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以及本级机关标

识使用的授权、监督、管理。标识相关使用人未按规定受权

使用的，由授权单位责令整改直至停止其标识使用资格。 

第八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 

 



 3 

应急救灾物资标识及应用场景示例 

 

图1-1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（彩色）       图1-2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（白色蓝底） 

图 1-3 应急救灾物资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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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基准规范 

图 2-2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应用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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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1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应用场景示例（取暖炉） 

图 3-2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应用场景示例（折叠床） 

图 3-3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应用场景示例（家庭应急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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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4 应急救灾物资产品包装箱示例 

图 4 应急救灾物资调运车辆标识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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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各级应急物资储备库悬挂标识示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